承诺书
致：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
本承诺书声明：注册于                                         （企业地址）的
                             （企业名称）,在药品集中采购中，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药品集中采购有关规定，自觉接受监督管理，并承诺如下:
一、我公司承诺在本次采购周期内能够连续生产入围药品，保证货源充足，保证药品质量，根据合同规定，组织配送企业实施配送，及时提供给医疗机构，满足医疗机构的临床用药需求，不出现缺货、断货现象，同时保证向医疗机构提供退换货及伴随服务。

二、经云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并备案后，我公司承诺中标药品通过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交易系统进行交易，交易数据具有法律效力。我公司同意通过登录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接受、发出、确认、执行交易指令。我公司承诺将严格按照投标承诺和采购公告要求承担应履行的一切义务，我公司完全清楚我公司登录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中识别我公司身份的依据,我公司承诺对登录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用户名和密码的安全负责，以及对利用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所实施的一切操作和行为承担法律责任。若我公司发现有他人冒用或盗用我公司的用户名及密码或任何其他未经合法授权之情形时，将应立即以有效方式通知贵中心，申请暂停相关服务。同时，我公司理解贵中心对该申请所采取的行动需要合理期限，在此之前，对已执行的指令及(或)所导致的任何损失和责任均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三、我公司承诺按医疗卫生机构订单要求将中标药品及时供应到全省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药品的名称、剂型、规格、价格和包装等与中标信息一致。我公司清楚药品生产企业是保障药品供应的第一责任人，我公司承诺无论自行直接配送或委托经营企业进行配送，对药品的质量和供应一并负责。我公司承诺自网上订单确认起，一般药品48小时内送达，急救药品原则上8小时内送达，并及时在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交易系统中填报供应配送信息。
四、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有权对我公司供货情况及价格执行情况进行考核。
五、我公司在云南省药品集中采购平台交易过程中相关信息如下：
指定的联系人：               ；采购订单提示短信接收手机号码：
我单位药款收款信息:
开户单位名称：
开户银行名称：
开户银行账号：
开户银行地址：省市（区/县）
（注：上述信息如有变更请及时与云南省政府采购和出让中心联系进行修改，否则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本承诺书于     年   月   日签字生效，有效期至采购周期结束，如果采购周期延期，本承诺书期限自动顺延到采购周期届满，如有违反，依法承担违约责任。特此声明。
公司全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章：
